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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埕大樓整建暨裝修工程-大樓外牆、屋頂防水暨綠能工程(第五次招標)辦理公開招標公

告資料表 

標案案號 11422-4 

公告次數 1次 

標案名稱 鹽埕大樓整建暨裝修工程-外牆、屋頂防水暨綠能工程(第五次招標) 

招標依據 
依114年9月22日第27屆第30次董事會決議及本行114年11月10日層峰

核准辦理 

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

標的分類 工程採購 

預算金額 不公開 

領標時間 115年04月14日至04月21日 

截止收件時間 115年04月27日 下午5時前 

招標文件領取方式 
於辦公時間內洽本行總務處營繕科領取招標文件及光碟 

（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57號6樓） 

招標文件釋疑受理期限 
115年04月27日 下午5:00前 

若未於前揭時間前提出釋疑，開標後招標文件解釋依本行為準。 

聯絡人 總務處 營繕科 邱致豪、張書輔專員 

連絡電話 02-25362951 邱專員分機1627、張專員分機1633 

電子郵寄信箱 
chb193626@chb.com.tw 

chb195848@chb.com.tw 

機構上班時間 08:40-17:00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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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摘要 工程概述： 

1.外牆面積：約3500m² 

2.樓層高度：6F 

3.工程內容：假設工程／門窗工程／外牆整修工程／屋頂防水隔熱工

程/石材工程/太陽能光電設置氣工程/廁所整修工程/雜項工程等。 

4.其餘詳標單及圖說。 

其他說明： 

1.本案由建築師規劃、設計，工程進度安排須配合業主指示，材料請送

樣經建築師審核通過方可施工，若未經核可逕行安裝，業主有權要求

承攬商拆除，承攬廠商不得異議。 

2.工程須配合大樓之管理規章暨各項使用(管制)辦法施工。 

廠商資格摘要 一、 基本資格： 

1.乙等綜合營造業（經濟部營業項目代碼：E101011） 

 

二、 投標廠商信用資格： 

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

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(如有退票但已辦

妥清償註記者，視同無退票紀錄)。 

 

三、 投標廠商工程實績(須符合下列條件)： 

1.曾承攬屋頂防水整修工程金額累計超過新臺幣壹仟萬元以上

者。 

2.曾承攬外牆拉皮工程金額累計超過新臺幣壹仟萬元以上者。

(須具備既有石材塗料塗裝施工經驗) 

3.曾承攬攬帷幕牆整修工程者。 

 

※備註：本工程承商應於得標後，簽約前，提具下列證明文件於本行存

查: 

1.水電施工廠商資格具有甲級以上(含甲級)電器承裝業。 

 

其餘詳投標須知。 

附加說明 1.領圖費用：招標文件費(概不退還)新臺幣壹仟元整。 

2.押標金：投標廠商須依所投標之標價總額之百分之五(含)，最高不

逾新臺幣伍仟萬元整，繳納工程押標金。 

 


